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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节能立法的发展

• 两次石油危机的必然结果:

• 1976 节能法
在其范围内相应出台了若干条例:

• 1977 热保护条例
- 1982年和1995年进行了两次修正

• 1978 供暖设备条例
- 1982年、1989年、1994年和1998年先后进行了4次修正

• 1978 供暖企业条例
- 从1989年起失效

• 1981 供暖成本条例
- 1984年和1989年进行了两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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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节能立法的发展

• 2002年的节能条例

取代了
– 供暖设备条例

– 热保护条例

• 方法论 - 新建建筑 (不包括照明和空调设备)
⇒ 应保留仅对住宅有效

• 能源证书 – 新建建筑

• 改造翻修时的要求

• 检查热水器

– 2004年第一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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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节能立法的发展

• 节能法修正 (2005)
– 强迫政府辅助执行

(给现有建筑、照明和空调设备的特别能源证书)

• 节能条例 (2006) (进行中)
– 全面修正现有条例: 

除去一次性检查供暖设备之外的全部附加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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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例概念

QH

1977: 1977: 
建筑结构的需求建筑结构的需求

1984: 1984: 
建筑结构的需求建筑结构的需求

1995:1995:
热能均衡表热能均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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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暖设备不在

系统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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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例概念

QH

QQGiGi

QLT

QLT

Q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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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LVQQGSGS

2002: 2002: 
一次能源均衡表一次能源均衡表

eP

QLA= QLG+QLS+QLD+QLE

Qw

1995:1995:
热能均衡表热能均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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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例概念

QH

QQGiGi

QLT

QLT

QLT

QLT

QLVQQGSGS

2002: 2002: 
一次能源均衡表一次能源均衡表

eP

Q ⋅⋅ ffPP

Q

Qw Qcool

QQLightLight

2006: 2006: 
实施欧洲建筑能效方针实施欧洲建筑能效方针



© 2007 Dipl.-Ing. Hans-Peter Lawrenz 9

DIN V 4701-10 核算方案
~ EN 14335 核算方案

Generation

Emission
Distribution Storage

QgQs
Qd

Qc,e

Final energy
(boundary:building)

Primary
energy

Calculation direction (from the use to the source)

heat requirement
(heat use)

QV

Qh

QT

QS

Qi
Davi

Calculation direction (from the use to the source)

核算方向：从使用到来源

核算方向：从来源到使用

一次
能源

最终能源
(建筑界线)

热需求量
(热能消耗)

生产储存分配
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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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节能条例的全部范围

新建建筑新建建筑 现有建筑现有建筑

„„有条件的需求有条件的需求““

强制能源强制能源
升级更新升级更新

禁止差化改动禁止差化改动

自愿声明消费自愿声明消费

热水器运转热水器运转

管道隔热保温管道隔热保温

控制热能控制热能
生产和损失生产和损失

维护保养维护保养

... ... 普通室内温度普通室内温度
小型建筑小型建筑

((容积容积 ≤≤ 100 m100 m³³))

建筑结构的要求建筑结构的要求一次能源需求一次能源需求

夏天隔热防护夏天隔热防护

能源证书能源证书

特殊热传递损失特殊热传递损失

特殊热传递损失特殊热传递损失

热损失证书热损失证书

供暖和热水设备供暖和热水设备

……较低室内温度较低室内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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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当前的需求方案

• 可用公式来确定要求，根据
– 表面面积和容积比例, 
– 专门用途使用 (非居住用房、电热式家用热水供应的居住用房、其它方

式家用热水供应的居住用房) 
– 建筑的大小

• 不重点考虑的是
– 不同的使用条件

(室内温度，换气量，室内所得),
– 建筑外形
– 当地气候

• 根据附加条件
“室内照明”和“空调” 
则必须重新考虑需求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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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重新考虑需求方案

• 非居住建筑鉴于使用用途、大小、形状和特殊设计而有很大区别
• 在照明、通风和空调制冷方面对能源需求有强烈影响

– 建筑的专门用途
– 建筑的形状 (通常取决于建筑的所在地点)
– 建筑的大小

• 根据不同的室内温度和使用期供暖的能源需求也不相同
• 未来的需求方案还应考虑下列两点

– 不会实现最佳的设计 (根据节能的需要)
– 新建建筑的能源证书容易被误解，原因是

– 通常情况下 –能源证书使用和需求相同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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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和非居住建筑的不同方案

• 现有的核算和需求方案足够应用于居住建筑
• 方案从2002年起生效；公众已经习惯于此。
• 新观点“照明”和“空调”对于居住建筑的设计没有影响:

– 建筑条例规定了最小窗户尺寸；由此居住建筑的每个房间都可以得到自
然的照明和通风

– 最大的太阳能输入需求避免了制冷的需要 (⇒窗户遮阳)
• 德国将居住建筑的现有方案并只是建立一个新的非居住建筑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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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N V 18599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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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91/EG 欧洲建筑能效方针

本方针的主要论点
本方针设立在若个全权成员国内。
成员国应
– ...采用核算全部建筑能效的方法论，甚至包括二氧化碳排放指示器
– ...保证最低能效需求建立在本方法论的基础上
– ...五年之内应进行需求评论
– ...确保新建建筑满足需求
– ...对于建筑面积超过1000平方米的建筑应考虑其应用可再生能源、热电

联产、区域集中供暖供冷和热泵的经济可行性，并进行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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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91/EG 欧洲建筑能效方针

成员国应
• ...确保建筑面积超过1000平方米的建筑在进行改造翻新的时候，提高其能

效以满足实现全面能效的基本需求
– 或是整体建筑改造
– 或是部分建筑改造

• ...确保建筑设计、出售或者出租的任何时候，业主、或者从业主到买主、或
者承租人都有一个不超过十年的能效证书

• ...制定必要的度量标准并
– 定期检查热水器
– 一次性检查全部老于15年且功率大于20千瓦的供暖设备

• ...制定必要的度量标准并定期检查功率达于12千瓦的空调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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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能源战略和气候战略

• 德国政府的能源战略
– 以节能的方式来减少能源消费
– 用可再生能源来满足剩余的能源消费
– 提高使用传统原始能源的效率 (能源转化)
– 提高能源转换效率

• 德国政府的气候战略
– 完成京都协议的任务
– 严格限制运输、家庭、商贸等行业领域的二氧化碳排放
– 具体实施建筑能效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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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江商务大厦的能源证书，
上海浦江智谷 (2006年9月21日)

Quelle: de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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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江商务大厦的能源证书

Quelle: de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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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江商务大厦的能源证书

Quelle: de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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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得到更多信息？

• 关于欧盟各成员国能效条例的信息: 
http://www.enper.org

• 关于德国现行条例详情的信息:
http://www.bbr.bund.de


